
贵 州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

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 2022年度黔东南州

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

专项监督执法检查情况通报

各市（州）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贵安新区城乡建设局，各有关

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质量工作的决策部署，落实

2022 年度国家对省级政府质量工作考核要求，根据《贵州省安

全生产“打非治违”专项行动工作方案》及《贵州省深入开展质

量提升 加快推进质量强省 2022 年重点工作任务》《省住房城乡

建设厅关于开展 2022 年度房屋市政工程质量督导专项检查工作

的通知》等文件精神，在企业自查自纠和各市（州、新区）专项

检查的基础上，我厅第五检查组于 2022 年 10 月 10 日至 12 日对

黔东南州开展了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执法检

查，现将检查情况通报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厅第五检查组于 2022年 10月 10日至 2022年 10月 12日赴

黔东南州开展 2022 年度房屋市政工程质量督导专项检查，采取

抽查暗查相结合的方式，重点从在建项目工程质量保证体系建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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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、工程质量标准化贯彻执行情况、工程质量提升行动开展情

况、工程建设五方参建主体质量终身责任制等制度落实情况方面

开展抽查检查，共检查房屋市政工程 4 个，分别是凯里市鸿鹄嘉

园项目-6、9 号楼及地下室附楼、黄平县文星家园（一期）建设

项目、黔东南州中医医院建设项目（一期工程）、凯里市恒洋俯

山郡—一期，发现问题 30 余条，下发检查情况通知单 3 份。

从抽查的整体情况看，黔东南州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能

够认真贯彻执行 2022 年全省房屋建筑工程质量工作决策部署，

督促指导参建责任主体落实工程质量终身责任及两书一牌等质

量相关制度，开展本地区预拌混凝土提升和工程质量检测机构专

项整治，强力推进质量管理标准化和日常质量监督，保证了本地

区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监管整体稳定可控。如此次抽查的黔东南州

中医医院建设项目（一期工程），整个项目从施工现场实体质量、

工程质量标准化管理及质量保证资料完整度方面都较好。

二、检查发现的突出问题

（一）主管部门方面

一是还未出台本地区建设单位工程质量首要责任制度的细

化措施或方案，建设单位工程质量首要责任制度贯彻落实还存在

差距；二是在预拌混凝土质量提升方面虽采取了多重组合举措，

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，但还未达到全省预拌混凝土质量提升的预

期效果；三是工程质量管理标准化建设仍有差距，还未涌现一批

示范企业，创建一批标杆项目，形成一批管理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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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受检项目方面

1．部分项目建设单位未严格落实工程质量首要责任，未建

立健全工程质量管理体系，现场未配备专职质量管理人员；未按

照质量检测管理有关规定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实

体质量和功能性检测。

2．部分施工现场浇筑混凝土的同条件试块都没有按规范设

置，标养室没有严格按规范开展试块养护；梁、柱（剪力墙）节

点部位施工中存在低强度混凝土流入高强度混凝土构件，导致该

部位结构实体混凝土回弹强度达不到设计要求。

3．部分施工单位工程质量管理标准化程度不高，项目现场

未配备相关国家规范、标准及技术规程，未组织学习《工程质量

安全手册》等质量标准化政策文件。

4．一些监理单位履职不到位，现场未对预拌混凝土企业资

质进行审查、也未参与预拌混凝土进场验收；未对总承包单位的

试验计划进行审查；监理通知单、整改回复与监理日志内容不闭合。

三、典型案例

案例一：

项目名称：凯里市鸿鹄嘉园项目-6、9号楼及地下室附楼

建设单位：黔东南州黔兴置业有限责任公司

现场负责人：陈量才

施工单位：贵州泰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

项目经理：余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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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理单位：贵州建工监理咨询有限公司

总监理工程师：张帮立

存在的具体问题：

1．各方参建主体质量行为方面：建设单位未委托具备相应

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实体质量和功能性检测，无主体沉降监测合

同，未实施主体沉降监测工作；项目经理未参加图纸会审及技术

交底；项目技术负责人未参加图纸会审，未在现场履职；重要方

案如施工组织设计及监理规划等，未在主要负责人员变更后进行

调整及履行签字盖章手续。

2．施工现场质量方面：现场随机抽取 5 个混凝土构件进行

结构实体回弹检测，其中有 3 个构件回弹强度不满足设计要求；

现场未见同条件养护混凝土试块；现场未见任何见证取样检测报

告；建设单位划分标段不合理，各项目标段施工部位相互交错；

楼梯踏步不平整；柱脚漏浆较严重。

3．质量保证资料方面：各施工方案编制针对性较差，如混

凝土施工方案、脚手架施工方案等主要应包含的内容不完整；分

项工程的验收资料均未盖章；预拌混凝土进场未严格执行进场验

收制度；未见施工现场混凝土养护记录；基础分部工程未及时组

织验收。

案例二：

项目名称：凯里市恒洋俯山郡-一期项目

建设单位：凯里市恒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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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负责人：黄梓烨

监理单位：贵州富友建设咨询有限责任公司

项目总监：戴祖元

施工单位：重庆市秀山龙洋建筑有限公司

项目经理：唐立军

存在的具体问题：

1．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未在现场履职，委托的见证取样复

验无检测结论报告。

2．施工单位现场资料管理较为混乱，不能及时回复监理通

知单；施工现场随机抽取 5 个混凝土构件进行结构实体回弹检

测，其中有 1 个混凝土构件回弹强度不满足设计要求。

3．监理单位总监在现场履职时间不够，现场人员配备不足，

现场主要由 1 名监理员开展工作；未落实监理例会制度；监理日

志单页无装订；监理旁站记录大部分丢失等。

四、处理意见

（一）强化工程质量监管。请黔东南州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

部门进一步认真贯彻落实好省委、省政府及我厅有关质量工作的

决策部署，严格落实建设单位工程质量首要责任制、工程质量终

身责任制、工程质量管理标准化和工程质量安全手册等一系列工

程质量制度措施，积极深入开展预拌混凝土质量提升行动。督促

指导属地工程质量监管部门加大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执法检

查的频次，强化源头治理和过程管控，进一步压实企业质量主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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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，稳步提升政府监管效能，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。

（二）强化问题督促整改。请黔东南州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

门认真对照此次检查组现场下发的《贵州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

构检查情况通知单》（见附件），针对发现的问题，逐一跟踪督促

整改到位，尤其是对此次检查中实测混凝土强度达不到设计要求

的问题，要制定专项整改方案扎实整改，限时销号。对发现的一

般质量问题要对参建主体进行约谈警示；涉及质量违法违规行为

以及严重不履职履责的责任机构和责任人，要按权限实施行政处

罚或移交有关部门处理，并及时将处罚情况向社会公开，整改情

况及处罚情况于 2022 年 11 月 20 日前报送省厅。

五、下一步工作要求

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对此次省级对黔东南州检查

指出的问题引起高度重视，举一反三，以点带面，以创新工程质

量安全监管方式为动力，不断强化工程质量监督管理，严格贯彻

落实建设单位工程质量首要责任制、工程质量管理标准化等质量

制度措施，切实落实属地工程质量监管责任，有效防控工程质量

安全风险隐患。要加强开展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执法检查，强

化源头治理和过程管控，加大违规处罚惩戒力度，对违反有关规

定、发生严重质量问题的单位和个人依法依规严肃查处曝光，坚

决防止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重大质量事故和问题的发生。要督促

属地项目各参建单位深入开展工程质量提升行动，积极培育质量

管理标准化示范工程，发挥示范带动作用，以此推动建筑工地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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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安全和文明施工水平不断改进，不断完善质量保障体系和健全

工程质量监管机制，稳步提升我省建筑工程品质。

附件：贵州省建筑工程质量检查情况通知单

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2022 年 10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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